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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恫嚇司法人員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
涉勾外力危害國安 卑劣用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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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國家
安全部微信公眾號昨日發表題為《第23
條立法是香港由治及興的 「必答題」 》
的文章，文章指出，基本法23條立法是
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的
「必答題」 ，是香港特區應對國家安全
風險挑戰、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
的 「必答題」 ，是香港特區長治久安、
由治及興的 「必答題」 。

文章表示，2024年1月30日，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特區
政府正式啟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立法，開展為
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並表示將於年內
完成立法。近日，公眾諮詢順利結束，
表明香港各界對第23條立法有強烈共
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
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明確
規定，香港特區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
任。基本法第23條清晰規定，香港特區
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
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在香港特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
香港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啟動基本法23條立法是履行維
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落實《基本
法》、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的應有之義。

反中亂港勢力蠢蠢欲動
文章指出，長期盤踞香港的反中亂

港勢力惡劣本性難移，仍有 「蛀蟲」 蠢
蠢欲動，伺機作亂。要鞏固當前良好形
勢、還香港長治久安，必須堅持總體國
家安全觀，果斷完成23條立法，斬斷亂
源，除惡務盡，才能守住法治正義，重
樹社會正氣，助力香港溯本清源。

文章表示，多年來，香港一直是全
球最自由、最開放、最公平的經濟體，
在260多個國際協議和30多個政府間國際
組織中擁有成員地位，這是香港的獨特

優勢。在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的
大環境下，一個穩定、安全而具確定性
的營商環境和透明穩健的法律體系，對
於吸引投資、保持國際競爭力、推動經
濟長遠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文章強調，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從國際慣例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
高度重視國家安全立法，美國、英國、
法國、德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均制
定了嚴格的國家安全法律，建立了相關
決策和執行機構。由此可見，為國家安
全立法是一個現代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
通行做法。部分境外政客對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惡意抹黑、肆意攻
擊，暴露了偽善面孔和雙重標準。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啟動基本法23條立法，
是中國內政，符合世界潮流，他國無權
干涉。

立法為安全穩定築牢屏障
文章還表示，社會動盪過後，香港

人心思定，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必要
性、急迫性有廣泛共識，立法具備民意

條件。開展基本法23條立法，打擊的是
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保
障的是香港絕大多數居民的安全和依法
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相信基本法23條立法必將為香港法

治建設堵塞漏洞、補上短板，將這個困
擾香港27年的問題畫上句號，為香港安
全穩定築牢屏障，為香港由治及興提供
支撐，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駕護
航。

國家安全部：23條立法是香港由治及興的􀎠必答題􀎡

▲國家安全部發表文章，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
的 「必答題」 。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逃犯許
智峯公然要求外國對特區法
官及司法人員、檢控官、執
法人員和其他公務人員實施
所謂 「制裁」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
亂港黑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

反香港國安法一案，昨日（4日）在西九龍法院進行第37日
審訊。前《蘋果日報》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首日以從犯
證人身份作供。楊清奇表示，黎智英曾在飯局指成立《蘋
果》英文版是為了擴展在美國的影響力，讓美國政府對內地
及香港官員採取制裁措施。

楊清奇身穿黑色外套和淺藍色恤衫出庭作供，他確認自
己在內地出生，1993年來港，1998年2月加入《蘋果》，任
職中國組高級記者，2015年晉升為主筆，負責寫社評及處
理實體報紙論壇版。

報道方針鼓動抗爭
楊清奇供稱，在修例風波發生後，黎的新聞報道角度

變得激進，在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不追求平衡報道。控方
再問及《蘋果》怎樣報道修例風波，楊形容是鼓動抗爭，
希望政府撤回《逃犯條例》，而《蘋果》在修例風波前期
較少提到制裁，到後期才多提到制裁，特別是國安法出台
前後。

在控方盤問下，楊清奇憶述黎智英曾於2020年5月邀請
他和幾位專欄作家到他家吃晚飯，其間黎智英提到想籌辦

《蘋果》英文版，希望擴展《蘋果》在美國的影響力，將香
港人權受壓迫的情況告訴美國人，從而令美國政府對華採取
制裁等強硬措施。

「飯盒會」是發表指示
楊清奇指在2020年7月17日的 「飯盒會」 上，自己曾經

向黎智英反映論壇版作者不足，黎向他發出指示，如果香港
作者不足夠，就邀請多一些海外作者。楊又認為 「飯盒會」
並非討論問題，而是由各部門提出問題，然後黎智英作出指
示和回應，員工要跟進去做；員工在會議期間基本上沒有交
流意見，除了黎智英之外，沒有人曾就論壇版給予意見。楊
清奇又指黎智英的指示是 「一定要執行的」 。

楊清奇指，自己當時覺得若外國制裁可令國安法延遲實
施，所以在論壇版文章中對黎智英呼籲制裁表示支持。楊清
奇亦指，黎智英提出想設立Twitter賬戶，以吸引國際關注
香港局勢，其後黎智英指示他幫忙找有關抗爭的新聞給黎智
英在Twitter發布。

楊清奇續指，在另一次飯局中，黎智英表示不怕在國安
法生效後被捕，認為美國、英國和歐洲不會對此坐視不理。

控方透露楊清奇作供後，將傳召 「12港人案」 之一被告
李宇軒。

楊清奇：黎辦英文《蘋果》乞美對華􀎠制裁􀎡
黎智英案

特區政府昨日強烈譴責逃犯許智峯公然要求外國對特區法官及司法人
員、檢控官、執法人員和其他公務人員實施所謂 「制裁」 ，並煽動

公眾對有關人員進行 「起底」 。政府指出，許智峯的行為可能妨礙司法
公正，更可能構成企圖干犯香港國安法第29條的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

印證23條立法必要性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許智峯企

圖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公然叫囂向
履職盡責的特區人員作出所謂 「制
裁」 和進行 「起底」 ，妄圖恫嚇有關
人員，干預特區司法程序，阻撓特區
政府依法履行職能，破壞特區法治，
其拙劣政治戲碼和卑劣用心昭然若
揭，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許智峯
的言行正正印證了基本法23條立法建
議中，有關考慮制定措施保障處理涉
及國家安全案件或工作的人員及其家
人免受 「起底」 或被騷擾的必要性，
以讓有關人員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
處理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從而鞏固
和強化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力量。

發言人指出，許智峯涉嫌干犯多宗
罪行，但他不止沒有意願就其涉嫌違反

法紀的所作所為面對執法和司法程序，
反而透過欺騙法庭以獲准離港，誠信徹
底破產，在竄逃外地後更繼續從事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令人髮指。

發言人強調，許智峯目前正因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中的 「煽動分裂國家
罪」 、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及 「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而被特區警方懸紅通緝。他不要妄想潛
逃離港就可以逃避刑責，特區政府對於
犯罪行為絕不姑息，定必堅守 「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 的原則追究到底，採取
一切可行方法緝捕潛逃海外危害國家安
全的人。任何資助許智峯繼續潛逃海外
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人，亦需要面
對刑責。

私隱署指構成「起底」罪行
此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強烈

譴責許智峯公然在網上發布帖文，在沒
有相關人士同意下，披露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官、檢控官和執法人員的個人資
料，並煽動公眾向他提供有關人員的進
一步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強調，許智峯
相關行為可能構成《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第64（3A）條或64（3C）條的
「起底」 罪行，公署予以強烈譴責。

私隱專員公署提醒市民， 「起
底」 屬嚴重罪行，上載或轉載 「起
底」 訊息都會干犯 「起底」 罪行。若
公眾人士響應一些網上煽動 「起底」
的行動，而在沒有當事人同意下披露
他們的個人資料，也可構成 「起底」
罪行，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
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公署呼籲公
眾人士切勿響應相關帖文，對所列出
的人員進行 「起底」 ，或提供其他人
員的個人資料。

◀▲前《蘋果日報》主筆楊清奇作供表示，黎
智英成立《蘋果》英文版是為了擴展在美國的
影響力。

23條立法無損言論自由
林定國：可以一萬個放心

【大公報訊】近日，皇崗海關在皇
崗口岸查獲一宗旅客違規攜帶超量貨幣
出境案。皇崗海關關員在皇崗口岸旅檢
出境大廳發現一名旅客行李物品機檢圖
像異常，遂對其作進一步查驗，在該名
旅客的背包中發現現金19.54萬美元
（約合152.89萬港元）。

國家海關總署提醒，根據國家規
定，進出境旅客攜帶人民幣現鈔最多不

能超過2萬元；攜帶外幣15天內首次出
境時，限額為等值5000美元；15天內
第二次及以上、當天內第二次及以上出
境旅客分別攜帶等值不超過1000美元和
500美元外幣現鈔，超出額度的海關不
予放行。

如確需攜帶超出限額的大量現鈔，
應事先到外匯管理部門或相關銀行申領
相關證件。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致辭
中強調，基本法23條絕對不
會對言論、新聞或資訊自由
施加任何不合理的限制。

【大公報訊】記者李清報道：律政
司司長林定國昨日晚上出席一個電台活
動致辭時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絕對不
會對言論、新聞或資訊自由施加任何不
合理的限制，市民絕對能夠一如既往行
事，請大家 「可以一萬個放心」 。

林定國表示，言論及資訊自由是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獨特優勢，
相信立法後香港會在更安穩的環境下發
展。他鼓勵和希望大家在這方面精益求
精，維持和鞏固香港作為金融貿易中心
的地位。

林定國強調，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

展離不開堅實的法治基礎，習近平主席
亦多番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法
治為各行各業蓬勃發展奠定堅實的基
礎，也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創新
科技中心，以及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等的
發展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 「一國兩
制」 下，作為國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中英雙語並
重，並且具有可預期性，與全世界其他
主要經濟體接軌，深受國際商界及投資
者信任。因此，律政司一直努力做實
事，推進不同措施，保持香港法律制度
的競爭力及優勢，從而為企業家提供公

平及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
他表示，未來期望加強

與商界的溝通，聯同相關的
政策局，確保我們的法律能
與時並進，建構一個更有利
的營商法律體制。

背包客攜20萬美元皇崗出境被截

新聞速遞


